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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沈機集團昆明機床股份有限公司 
SHENJI GROUP KUNMING MACHINE TOOL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300) 

 

關於大股東轉讓公司股份簽署協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

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公司第一大股東瀋陽機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沈機集團”）擬協議轉

讓其所持公司 133,222,774 股股份（占總股本的 25.08%），此次沈機集團控制權轉讓經公開

徵集受讓方，並經瀋陽聯合產權交易所主持下的專業評審委會的綜合評審，確定最終受讓

方為西藏紫光卓遠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紫光卓遠”）。本公司於今日接到通知，

轉讓雙方已簽署《股份轉讓協議》。 

 

本次股份轉讓交易協議的主要內容： 

出讓方（以下簡稱甲方）：瀋陽機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地址：瀋陽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開發大路 17 甲 1-8 號 

企業性質：有限責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關錫友  

 

受讓方（以下簡稱乙方）：西藏紫光卓遠股權投資有限公司 

地址：拉薩經濟技術開發區林瓊崗路西藏宇辰商貿有限公司 1-8 號 

企業性質：有限責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趙偉國 

 

一、轉讓標的公司 

本次股份轉讓標的公司為沈機集團昆明機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昆明機

床”），系依中國法律在雲南省昆明市註冊、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

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為 600806.SH 及 0300.HK，公司註冊資金 53,10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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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讓標的及轉讓價格 

2.1 轉讓標的股份 

轉讓標的股份為甲方持有的昆明機床 133,222,774 股流通 A 股，占昆明機床總股本的

25.08%。 

 

2.2 股份轉讓 

甲方同意按照本協議規定的條件向乙方轉讓其持有的標的股份，乙方同意受讓甲方持

有的標的股份。 

 

2.3 轉讓價格 

根據《國有股東轉讓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本協議項下股份轉讓價

格不低於標的股份轉讓信息公告日前 30 個交易日每日加權平均價格算術平均值的 90%，

即人民幣 6.66 元/股。2015 年 10 月 26 日經在瀋陽聯合產權交易所主持下召開的專業評審

會評選，甲乙雙方同意標的股份的最終轉讓價格為人民幣 6.78 元/股。 

 

三、轉讓價款、轉讓價款的支付 

3.1  轉讓價款 

根據本協議 2.3 條約定的轉讓價格人民幣 6.78 元/股，本協議項下標的股份的轉讓價款

總額為每股價格乘以標的股份數量 133,222,774 股（A 股），即 903,250,407.72 元人民幣。 

 

3.2  轉讓價款的支付 

本協議 3.1 條約定的標的股份轉讓價款（即 903,250,407.72 元人民幣）應按如下期限

及方式支付： 

 

3.2.1 轉讓價款的 30%，即 270,975,122.32 元人民幣，在本協議簽署之日起 5 個工作日

內支付到甲方書面指定的銀行帳戶； 

 

3.2.2 轉讓價款的 70%，即 632,275,285.40 元人民幣，應於本協議生效後 5 個工作日內，

支付到甲方書面指定的銀行帳戶。 

 

四、生效條件 

4.1 本協議的生效條件是： 

 

4.1.1 本協議雙方當事人的有權代表簽署並加蓋公章； 

 

4.1.2 清華控股有限公司、教育部、財政部批准乙方收購標的股份； 

 

4.1.3 甲方在本協議項下標的股份轉讓事宜獲得遼寧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

員會及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准。 

 



 

3 

 

4.2 本協議在第 4.1 款所列的先決條件全部獲得滿足後生效。 

 

4.3 甲乙雙方應在各自能力範圍內促成上述先決條件實現。 

 

五、股份轉讓的批准和交割 

5.1 在甲方收到本協議第 3.1 條約定的全部轉讓價款後 5 個工作日內，甲方、乙方及

昆明機床共同辦理本次股份轉讓的交割過戶手續。 

 

5.2 本協議項下股份轉讓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辦理完畢標的股

份的過戶變更登記手續後視為完成交割手續及股份轉讓程序的完成。 

 

    六、有關費用的承擔 

    本協議項下股份轉讓過程中發生的一切費用及開支，由甲乙雙方按照法律法規或適用

的規則各自承擔。 

 

本次股份轉讓事項尚需獲得相關部門及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仍存

在重大不確定性。本公司將密切關注上述事項進展並根據沈機集團的通知，及時履行信息

披露義務、發佈進展情況公告。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為《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和上海證券

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有關信息均以上述

指定媒體發佈的公告為准。 

 

 

 

 

                                                 沈機集團昆明機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昆明, 2015 年 11 月 10 日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王興先生, 常寶強先生, 張曉毅先生, 

張澤順先生，金曉峰先生； 非執行董事: 張濤先生, 劉岩先生, 劉海潔女士； 獨立非執行

董事: 楊雄勝先生, 唐春勝先生, 陳富生先生, 劉強先生。 

http://www.hkex.com.hk/

